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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湖南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
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按照《预

算法》、《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

〔2014〕45号）、《财政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

（财预〔2011〕285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

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

〔2019〕10号）和《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长沙市财政支

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管理办法>的通知》（长政发〔2015〕4

号）和长沙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9年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

作的通知》（长财绩〔2019〕4号）等文件精神，长沙市财政

局绩效评价工作组于 2019年 6月 3日起，对 2018年度湖南师

大附中梅溪湖中学专项资金项目实施了绩效评价。评价采用定

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预算编制与执行、资金使

用与监督、资金管理及财务会计信息、项目组织管理、项目绩

效完成等方面对项目进行了综合评价。现将项目绩效评价情况

报告如下：

一、评价情况

评价工作组通过听取项目单位对项目情况的汇报；检查和

核对财政资金预算资料；项目立项文件、项目申报、合同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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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过程资料；项目收支明细账及原始凭证等财务资料；收集、

整理、分析评价基础资料和数据等方法。对湖南师大附中梅溪

湖中学执行的应付就餐 IC卡充值、教学业务费及教育专项经

费资料进行全面查看，并对重大项目采取现场查看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评价。在整个评价过程中，项目单位积极配合，均能及

时、完整、准确的提供相关资料。

二、项目基本情况

湖南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创办于 2014年 9月，是长沙

市教育局直属的一所公办完全中学。隶属于湖南师大附中教育

集团，其教育教学接受附中本部管理，在人才流动、课程设置

和考试安排等方面与各集团校深度融合。学校 2018年有 260

余名教职工，其中县级骨干教师教师 5人，高级职务教师 14

人，长沙市名师工作室首席名师 1人，附中本部外派特级教师

1人和骨干教师 14人。学校 2018年有初、高中部共 63个教学

班，3092名学生。校园布局合理，屋顶花园、多媒体教室、数

码互动实验室、数字化地理实验室、数字化历史展厅、多功能

体艺馆、学生心理发展中心等，教育教学配套设施较齐全。

2018年度湖南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资

金由学校总务处进行组织实施。应付就餐 IC卡充值款是依据

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就餐管理规定，为有效执行学生、老师充

值款的财务管理而开展的专项活动；教学业务费依据《关于

2018年单位预算的批复》（长教发〔2018〕2号）要求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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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专项经费依据《关于下达 2017年教育专项经费的通知》

（长财教指〔2017〕159号）、（长财教指〔2017〕167号）、

（长财教指〔2017〕74号）、（长财教指〔2017〕45号）、

（长财教指〔2017〕92号）等文件使用的财政资金。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专项资金由市财政局通过市国库集中支付直接拨付至学

校，学校依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使用。现场评价中，项目基本

按照相关会计制度及专项资金管理制度等进行了核算，项目支

出范围较规范。

（一）项目资金拨付情况

2018年度湖南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专项资金预算指标安

排数为 1905.25万元，实际支出数为 1641.3万元，共涉及 3个

专项资金。应付就餐 IC卡充值款 1195.3万元，主要来源于学

生充值，属于暂存款；教学业务费实际支出 323.6万元，来源

于收取学生学费、住宿费，上缴市非税局后返还指标到学校，

结余结转 263.95万元；教育专项经费 122.4万元，是 2017年

的指标结转，由市级财政拨款使用。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类别 预算数 实际支出数 结余结转

1 应付就餐 IC卡充值款 1,195.3 1,195.3 -

2 教学业务费 587.55 323.6 263.95

3 教育专项经费 122.4 122.4 0

合计 1,905.25 1,641.3 26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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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

2018年度共支付 1641.3万元，其中：

应付就餐 IC卡充值款 1195.3万元，主要用于学生在食堂、

超市及各门店的实际消费；

教学业务费 323.6万元，主要用于日常办公、维修等物品

的采购、教师外出培训费用、学生意外受伤医药费等；

教育专项经费 122.4万元，主要用于 2017年政府采购项目

尾款，名师工作室经费，学生参赛费及教师外出培训费用等。

四、项目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

湖南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组织机构健全，人员分工及职责

明确，应付就餐 IC卡充值项目，学校设立了专门窗口、明确

专人进行管理；教学业务费是学校运转工作经费，每年按照上

年工作实际使用情况及未来事项预计年初部门预算，并严格按

照预算内容及程序由教学部门及总务处负责实施与监督；专项

教育经费是 2017年下达的指标，结转至 2018年使用的专项经

费。

项目实施过程中能根据管理制度规范各项业务控制，严格

执行了政府采购的相关规定，落实采购物资的验收，做好资金

支付的管理审批手续，保证每个环节、每个细节都有人员负责、

执行。

（二）项目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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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 2018年进一步规范了单位内部

各个管理层次相关业务流程和各项制度，并聘请了专业机构对

学校内部控制管理制度进行了梳理，制定了内部控制手册，现

手册正在审核阶段，下一步将正式启用；严格遵循专款专用，

专户核算的管理规定，每一笔费用的结算，财务部门严格把关，

由采购（经手）人、验收（证明）人、会计、总务主任及校长

等审批，同时对合同、发票、工程进度等附加资料仔细审查，

加强对项目的监督管理。

五、制度建设和各项法律法规制度的执行情况

（一）制度建设

为规范项目资金的使用，湖南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依据

《长沙市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长政办发〔2011〕91号）

结合该校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湖南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财政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对专项资金支出进行了规范，学校资金支

出需进行计划的申报，保证了资金支出的合理、合法和合规性。

（二）法律法规制度的执行情况

专项资金的拨付及管理均采用国库集中支付，且严格执行

资金审批拨付制度：用款人申报→单位会计复核→后勤校长审

核→校长审核→财政局审核后直接拨付。资金使用共同监督：

项目采购由总务处具体组织实施，使用部门、政府采购员须共

同参与；参与采购人员不参与项目验收，不相容岗位相互制约；

项目监管由学校督导室、学校纪检部门主导，严格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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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项目采购按规定公开公示。每年或每学期召开全校教职工

大会或教代会，对学校项目采购、财务运营状况等均在会上予

以通报、审议，并举手表决。

湖南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依据以上制度较好的完成了项

目资金的管理工作。

六、项目的产出成果及效益情况分析

2018年，湖南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遵循教育规律，遵守教

育法规，依法治教，全面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取得了师生全

面发展，学校实力整体提升的良好成绩。

教学质量成绩突出，学生学业和竞赛成绩优异

中、高考成绩突出。2018年全校一本 353人，一本上线率

80%；本科（二批）上线总人数 421人，二本率 95.5%。初二

会考合格率 99.2%，初三学生学业考试合格率 98.14%；初三中

考 11A学生人数 103人，占总人数的 14.39%。成绩排名位居

全市前列。

学生竞赛成绩优异。2017-2018学年，学生参加省、市教

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学科竞赛及科技活动竞赛，初中部获国家级

一等奖 5个、省级一等奖 28个、市级一等奖 51个，高中部获

国家级一等奖 3个、省级一等奖 10个、市级一等奖 1个等优

异成绩。

其中，在第五届全国中小学生语文素养大赛总决赛中，湖

南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初、高中代表队均获得湖南省决赛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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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亚军，学校获得优秀组织奖。在中国WRO世界青少年机器

人奥林匹克竞赛华中区邀请赛中获创意创新奖。

同时，湖南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也注重音体美劳等特长生

的发展，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在 2018年长沙市中小学独唱、

独舞、独奏比赛以及 2016-2017年度长沙市优秀青少年科技创

新人才等竞赛中，湖南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共有 59人次获得

不同奖项。学校足球队在“清远·恒大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

获亚军。并成功承办了全国中小学生武术锦标赛，校武术队获

得集体项目一等奖，学校获突出贡献奖。

师资建设稳步提高，教师教学科研成果丰硕

湖南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注重教师的基本技能和学科专

业基本知识培训，形成了教研组长例会制度，通过例会交流思

想、统一认识、布置工作、反馈成果、反思改进，形成了“三

研三备”“五有模式”的备课规范，通过名师培养、搭建成长平台，

组成名师团队，挂牌名师课堂，通过制度、平台和师生监督共

促名师，使师资建设稳步提升。2018年教师教学科研获国家级

一等奖 47个（初 32个+高 15个），省级一等奖 72个（初 18

个+高 54个），市级一等奖 5个（初 1个+高 4个）。《智慧

环境对高中数学教学的影响研究》等 6篇教育教学科研论文在

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众多教师获优秀指导老师奖，如彭琼指导

的《初中写作教学偏重性问题分析》获第十届全国中学生语文

竞赛“全国优秀指导教师”、周慧芳获全国语语言能力素养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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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指导教师、李玲获第十九届“语文报杯”全国中学生作文在

赛指导老师特等奖等。《关于公布长沙市第一批中小学卓越教

师入选人员的通知》（长教通〔2018〕124号），入选教师 3

名（张宇、唐亮、贺俊）。

人文管理深入人心，师生、家长满意度高

学校秉承“以人为本”的思想，坚持“为了明天的你”的办学

理念，提倡关注学校，关注教师，关注学生，关注家长。强调

“服务”意识，提高管理水平，狠抓食品安全和食品质量，严格

管理食堂人员的工作流程规范等。一年来，学校把严格制度管

理和实施情感管理相结合，完善了人事劳资管理制度，修订了

《湖南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绩效工资方案》和《湖南师大附中

梅溪湖中学编外人员工资分配方案》，为教职工的切身利益提

供保障。督导室坚持深入教育教学一线调研，及时掌握各类信

息，编制《督导简报》30余期，制作宣传资料 10余次，在校

园网上发表新闻 600余篇，推送公共微信 110余次，向长沙市

教育局官网推送学校重大新闻 50余篇，接待国内外考察团 20

余批次，1000余人。并上报到教育局督导网。对各处室的工作

成绩、优秀师生事迹给予通报表扬，及时指出发现的问题，提

出了解决意见和建议。此次绩效考核，通过问卷调查，师生、

家长对学校的满意度均在 97%以上。

七、存在的问题

1.教学场地配置不足，影响应有的教学效果。如：（1）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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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运动场馆人均面积不足。湖南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体育运动

场馆面积为 7738.82平方米；生均面积 2.50平方米，与考核要

求生均 11.22平方米相差较大。（2）网络多媒体教室不足。湖

南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 2018年学生 3092人，应有网络多媒体

教室数 82间，实际配备 72间。（3）美术专用教室配置不足。

每间美术专用教室面积 60平方，不符合考核需达 99平方米的

配置要求。（4）图书馆阅览座位不足。湖南师大附中梅溪湖

中学按考核要求，图书馆应配学生阅览座位 340个，教师阅览

室座位 98个；实际配备学生阅览座位 300个，教师阅览室座

位 50个座位，未达到考核要求。教学场地配置不足，限制了

学习各方面的发展，影响了其应有的教学效果。

2.教学仪器设备严重不足。湖南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初中

部教学仪器总值 39814.12元，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为 21.77元，

达标率仅为 0.79%；高中生教学仪器总值 648921.2元，生均教

学仪器设备值为 513.79元，达标率为 18.68%。教学仪器设备

严重不足，不仅影响了学生们对参加实验课的兴趣，也影响了

实验教学以及教师综合能力和教学水平的提高。

3.活动开展种类偏少。此次评价了解到，湖南师大附中梅

溪湖中学每年仅各组织一次体育节、艺术节和社团节，未多元

化的开展校园文化活动。而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是维系学校团

体的一种精神力量，能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特别是对于陶冶

学生情操、培养健全人格、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成才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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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4.县级骨干教师、高级职务教师、特级教师配备不足。按

照绩效指标考核标准，2018年湖南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初中部

应有县级骨干教师至少 20人，实际为 5人；高中部应有高级

职务教师 32人，实际为 14人；高中部应有特级教师 12人，

实际为 1人（由师大附中总部委派）。

5.个别项目绩效目标细化量化不够。个别项目指标细化量

化程度不够，如教学业务费和教育专项经费未细化到具体项目

或费用类支出项中，目标与资金匹配逻辑关系未明确。

6.结余结转率偏高。2018年教学业务费预算 587.55万元，

实际使用 323.6万元，结余结转 263.95万元。3个专项的总的

结转率为 13.85%。高于考核要求 8.85个百分点。

7.个别专项资金检查监管欠到位。湖南师大附中梅溪湖中

学的管理的“教学业务费”和“教育专项经费”未制订业务管理办

法，未能提供中期检查与汇报材料供评价组查阅。

8.个别固定资产报账无验收手续，未按资产进行管理。如

2019年 3月 46号凭证，洗车房洗车机 2,800.00元，无验收单，

未办理固定资产入账；2019年 4月 12号凭证，明厨亮灶专用

视频服务器 26,600.00元，设备无验收手续，未按固定资产进

行管理。

八、相关建议

建议按照《长沙市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五年行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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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2018-2022）》的通知（长教督﹝2018﹞1号）、教育部县

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内容与标准（教督〔2017〕

6号）以及湖南省示范性普通高中督导评估细则（湘政教督

〔2011〕5号）的相关要求，增加学校教学场地配置。

建议按照《长沙市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五年行动计

划（2018-2022）》的通知（长教督﹝2018﹞1号）：教育部县

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内容与标准（教督〔2017〕

6号）湖南省示范性普通高中督导评估细则、关于印发《湖南

省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建设基本条件（试行）》的通知（湘教

发〔2004〕85号）的相关要求，增加学校重要教学仪器设备配置。

建议学校除了要狠抓学生学业外，组织更多种类活动来丰

富学生的校园生活。

学校应积极督促教师培训学时的完成情况，不断提高教师

培训学时的完成率。制定奖励措施、鼓励教师不断提升自身学

识，积极考取更高级别职称，来提升学校整体师资队伍质量。

加强项目管理，绩效目标申报表按要求细化量化，且量化

指标不少于 3个，目标设置应遵循四个原则，做到目标与资金

匹配良好，逻辑关系明确。

建议加强专项资金预算管理，不断提高专项资金预算的准

确性，降低结余结转率。

建议按“一专项一制度”要求，制订各专项资金的业务管理

办法，并按要求及时进行监督检查，对每次检查过程及结果形



— 12 —

成文档资料保存备查。

建议对符合固定资产认定条件的，及时进行验收，予以资

本化核算，便于学校规范资产管理。

九、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湖南师大梅溪湖中学较好地遵守了项目管理制度和办法，

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基本规范，各项资料基本齐全，较好的完成

了 2018年度专项资金使用任务，财政绩效评价小组从预算管

理、资金使用、项目管理及项目绩效情况等方面进行了总体评

价，项目综合评分 87.49分，评价等级为良。

长沙市财政局

2019年 7月 12日


